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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湖南财

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22财信 01”、 

“23财信 01”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

“华创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创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  



一、“22财信 01”、“23财信 01”的基本情况 

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金控”、“发行人”）于 2021

年 12月 21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4035 号）。

并于 2022年 9月 20日发行了“22财信 01”，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发行时主

体评级为 AAA，债项评级为 AAA。“22财信 01”发行规模 15亿元，债券期限

为 5年，附第三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23财信

01”发行规模 10亿元，债券期限为 5年，附第三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二、“22财信 01”、“23财信 01”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华创证券是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22

财信 01”、“23财信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现就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涉及重大诉

讼进展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诉讼基本情况 

（一）财信证券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2023年 8月 11日。 

诉讼受理机构名称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原“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被告一：陆乐； 

被告二：罗泉； 

被告三：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四：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被告五：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六：靖宇乾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七：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八：辽宁凤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九：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票据纠纷。 

诉讼标的及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陆乐、罗泉、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

告因购买票据产生的经济损失人民币 2,304,020,389元（损失暂计算至 2022年 2

月 21日，具体以实际履行日计算金额为准）；开庭前，原告将请求赔偿的数额变

更为 1,791,859,322.78元； 

2、请求判令被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财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靖宇乾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凤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原告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开庭前，原告撤回对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凤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起诉，将该项诉

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财信证券公司、靖宇乾丰村镇银行

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各被告承担。 

诉讼理由：被告四作为委托人，财信证券作为管理人成立了“财富-浦发票

据二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通道型）”，原告认为财信证券在履行“财富-浦发票

据二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过程中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裁定情况 

上述案件经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裁定如下： 



原告在开庭前撤回对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凤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诉请，系其权利处分，依法应

予准许。被告陆乐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未提交答辩意见，视为放

弃举证、质证及答辩的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中，被告陆乐、罗泉的行

为已由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进行了评价，民事不再重复评价;原告自述其本金损失

已经通过刑事程序全部追赃完毕，现有证据并未证明其仍存在其他损失，故原告

不具有主张侵权责任的诉的利益，对其他被告的起诉亦应予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

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沈阳市辽中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起诉。 

三、影响分析 

目前，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财信证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

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财信

证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华创证券将继续关注上

述事项，对“22财信 01”、“23财信 01”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前述

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持续跟进，并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